
市场主体（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线上办理公章刻制业务流程 

 

 

 

 

 

 

 

 

 

 

 

 

 

 

 

 

 

 

 

 

 

 

 

 

 

 

 

 

 

 

 

 

 

 

 

 

 

 

 

 

刻章单位操作 用章单位操作 

开始办理公章刻制业务 

2、关注“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 

3、选择微警务版块,进刻制公章服务平台。 

4、弹出目前暂在湘潭试点的说明。 

11、选择到店领章或寄递领章，点击提交，

弹出验证，将验证码发送至法人手机号，输

入获取到的验证码完成订单提交，支付刻

章、快递等费用。 

 

 
 

12、刻章订单将在印章系统公安后台自动生

成公章编码并推送到选择的公章刻制单位，

并短信提醒公章刻制单位经营负责人及时接

受刻章订单。 

13、公章刻制单位经营负责人，插上数字

证书及时登录印章系统备案端承接刻章订

单业务，并在 24 小时内完成刻章。 
 

14、点击线上刻章受理，进入印章承接版

块，选中所需要承接的印章，点击印章承

接，系统将短信通知用章单位法定代表

人，并从此时自动计算刻章起始时间。 
 5、通过“企业名录”或者“我要刻章” 查

看所在市州公章刻制单位名录，并按照实时

距离远近、刻章价格、口碑评价、刻章量进

行升降排序，作为选择性参考。 
 

6、选择一家公章刻制单位，点击印章申

刻。弹出区域提示，仅支持该地区市场监管

局登记的企业进行线上办理，选择继续办理

或者取消。 

7、通过社会信用代码查找用章单位。 

 

10、手动输入经办人姓名、身份证号、联系

电话。用手机拍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两

面图片、经办人身份证正反两面图片、经办

人自拍脸部图片、授权委托书图片上传到界

面指定位置。 
 

15、点击印章制作，进入印章制作版块，

选择一枚公章，点击印章制作打开详细信

息，将公章名称和公章编码复制到排版软

件进行排版刻章，可不关闭当前界面。 
 

16、排版刻章完成后，在印章制作版块，

将排版生成的各枚电子章模图片以 BMP 格

式上传到电子印文图像位置，点击下方的

印章制作，自动上传信息并计算刻章完成

时间，且短信通知用章单位法定代表人。 
 

17、成品公章交付给用章单位前，公章刻

制单位应当先在《湖南公章印鉴备案表》

中分别盖上各枚成品公章的初始印迹，用

高拍仪拍摄或扫描仪扫描《湖南公章印鉴

备案表》整张图片、各枚公章图片、领章

人身份证正反两面图片及领章人头像图

片、授权委托书图片，再进入印章交付版

块，然后选中所需要交付的印章，点击印

章交付。手动输入领章人的信息以及领章

地址。将材料上传到附件信息位置。如通

过寄递方式领章，则上传《湖南公章印鉴

备案表》整张图片、各枚公章图片、寄递

单据图片。 
 

18、公章刻制单位应当妥善保存《湖南公

章印鉴备案表》，并定期（暂定 1 个月）

交付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备案存档。 

 
 

1、用章单位在市场监管部门完成注册登记。 

公章刻制业务办理完成 

8、弹出提示确认法人手机号是否可用，如

无法使用，请到工商部门更改后再办理。 

9、点击添加印章，选择需要刻制的公章类

型、材质、形状、尺寸、中心图案、印油说

明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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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章刻制单位登录印章系统备案端，进入

线下刻章发起的印章申请版块，点击新增，输

入用章单位社会信用代码全称，查找该用章单

位注册登记信息，验证信息是否齐全，如姓

名、身份证号、法人手机号等信息缺失，提示

去工商窗口补全信息，补全信息后方可受理公

章刻制业务，查询不到则不得受理。 

11、刻章订单将自动上传到印章系统公安

后台；印章系统后台为各枚公章分配编

码，并从此时自动计算刻章起始时间；公

章刻制单位应当在 24 小时内完成刻章。 

 

 
 

开始办理公章刻制业务 

10、在印章申请界面，点击上传数据，客

户端提示发送验证码至法人手机号上，经

办人向法定代表人获取短信码，提供给公

章刻制单位； 
 

1、用章单位在市场监管部门完成注册登记。 
 

 

3、选择微警务版块，进入刻制公章服务平台。 

 
12、点击印章制作，进入印章制作版块，

选择一枚公章，点击印章制作打开详细信

息，将公章名称和公章编码复制到排版软

件进行排版刻章，可不关闭当前界面。 

4、查看所在市州公章刻制单位名录，并按照

实时距离远近、刻章价格、口碑评价、刻章量

进行升降排序，作为选择性参考。 

 

2、关注“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 
 

13、排版刻章完成后，在印章制作版块，

将排版生成的各枚电子章模图片以 BMP 格

式上传到电子印文图像位置，点击下方的

印章制作，自动上传信息并计算刻章完成

时间，且短信通知用章单位法定代表人。 
 

5、自行前往选择的公章刻制单位，出示本人

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自报本单位注册登记的

规范全称。 
 

6、公章刻制单位查验上述证件文书，进行人

证一致核验。 

 
 

14、成品公章交付给用章单位前，公章刻

制单位应当先在《湖南公章印鉴备案表》

中分别盖上各枚成品公章的初始印迹，用

高拍仪拍摄或扫描仪扫描《湖南公章印鉴

备案表》整张图片、各枚公章图片、领章

人身份证正反两面图片及领章人头像图

片、授权委托书图片，再进入印章交付版

块，然后选中所需要交付的印章，点击印

章交付。手动输入领章人的信息以及领章

地址。将材料上传到附件信息位置。如通

过寄递方式领章，则上传《湖南公章印鉴

备案表》整张图片、各枚公章图片、寄递

单据图片。 

8、根据经办人需求，选择需要刻制的公章类

型、材质、形状、尺寸、中心图案、印油说

明等内容，用高拍仪拍摄或扫描仪扫描经办

人身份证正反两面图片及办理人头像图片、

授权委托书图片，添加上传到附件信息位置

后保存。 
 

15、公章刻制单位应当妥善保存《湖南公

章印鉴备案表》，并定期（暂定 1 个月）

交付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备案存档。 
 

9、在印章申请版块选择一枚拟刻制的公章，

系统将自动关联选择同一家用章单位的所有

公章； 
 

公章刻制业务办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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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印章系统公安后台为各枚公章分配编

码，并从此时自动计算刻章起始时间；公

章刻制单位应当在 24 小时内完成刻章。 
 

开始办理公章刻制业务 

8、在印章申请版块选择一枚拟刻制的公

章，系统将自动关联选择同一家用章单位

的所有公章，点击上传数据，刻章订单将

自动上传到印章系统公安后台。 
 

2、选择微警务版块，进入刻制公章服务平台。 
 

3、查看所在市州公章刻制单位名录，并按照

实时距离远近、刻章价格、口碑评价、刻章量

进行升降排序，作为选择性参考。 

 

10、点击印章制作，进入印章制作版块，

选择一枚公章，点击印章制作打开详细信

息，将公章名称和公章编码复制到排版软

件进行排版刻章，可不关闭当前界面。 

1、关注“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 

4、自行前往选择的公章刻制单位，出示本单

位批准设立或者登记的证件（文书）、经办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有上级或者主管部门

的，还要出示上级或者主管部门的介绍信。 

11、排版刻章完成后，在印章制作版块，

将排版生成的各枚电子章模图片以 BMP 格

式上传到电子印文图像位置，点击下方的

印章制作，自动上传信息并计算刻章完成

时间，并以短信通知用章单位法定代表

人。 
5、公章刻制单位查验上述证件文书，进行人

证一致核验。 
 

7、在自动弹出的添加印章界面上,根据经办人

需求，选择需要刻制的公章类型、材质、形

状、尺寸、中心图案、印油说明等内容，用高

拍仪拍摄或扫描仪扫描经办人身份证正反两面

图片及办理人头像图片、授权委托书图片，添

加上传到附件信息位置后保存。 

6、登录印章系统备案端，进入用章单位申请

版块，点击新增，输入用章单位规范全称，

选择用章单位类型，输入单位电话、法定代

表人姓名、经办人身份证号码及联系电话、

单位详细地址、邮编等内容；用高拍仪拍摄

或扫描仪扫描用章单位批准设立或者登记的

证件（文书）、上级或者主管部门的介绍信、

经办人身份证正反两面、授权委托书等图

片，添加到附件信息位置，点击保存即创建

了该用章单位。 

公章刻制业务办理完成 

12、成品公章交付给用章单位前，公章刻

制单位应当先在《湖南公章印鉴备案表》

中分别盖上各枚成品公章的初始印迹，用

高拍仪拍摄或扫描仪扫描《湖南公章印鉴

备案表》整张图片、各枚公章图片、领章

人身份证正反两面图片及领章人头像图

片、授权委托书图片，再进入印章交付版

块，然后选中所需要交付的印章数据，点

击印章交付。手动输入领章人的信息以及

领章地址。将材料上传到附件信息位置。

如通过寄递方式领章，则上传《湖南公章

印鉴备案表》整张图片、各枚公章图片、

寄递单据图片。 

13、公章刻制单位应当妥善保存《湖南公

章印鉴备案表》，并定期（暂定 1 个月）

交付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备案存档。 


